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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技术实施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科大

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盾量子”）2024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国盾量子签订技术实施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专

项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签订的一份专利（专利

申请技术）/专有技术实施许可合同已到期，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

与中科大续签上述实施许可合同，并新签一份专利（专利申请技术）/专有技术

实施许可合同。续签合同的许可费用预计为：向许可方支付由所实施专利技术（专

利申请技术）生产的产品销售净利润的 30%作为许可方专利技术（专利申请技术）

销售额提成；新签合同的许可费预计为：入门费 20 万元，将按实施专利技术（专

利申请技术）生产的产品销售净利润的 50%作为销售额提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法定代表人：常进

举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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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资金：135,351 万元人民币

登记管理机关：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理工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理学、工学、管

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农学类学科高等专科和本科学历教育理学、工学、

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类学科研究生班和硕士研

究生学历教育理学、工学、管理学类学科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相关科

学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和学术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出版。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大控股”）系直接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中科大持有科大控股 100%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科大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的上述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中科大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医学、特

色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理工科大学，在量子科技领域具有深厚积累，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专利（专利申请技术）实施许可合同

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公司原与中科大签订的一份专利（专利申请技术）/专有技术实施许可合

同已到期，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现拟与中科大续签上述实施许可合同。

同时，公司因业务布局需要，新签一份专利/专有技术实施许可合同。具体情况

如下：

1、获得专利号为 CN201910065946.9（专利名称：任意波形发生系统）的一

项专利及对应的一项专有技术（一种低延时同步装置及方法）的专利实施许可。

专利许可使用期限为 3年，按实施专利技术（专利申请技术）生产产品的销售净

利润 30%作为销售额提成。

2、获得专利号为 ZL202310442465.1（专利名称：量子与经典激光通信复用

接收装置、系统）、ZL201920281120.1（专利名称：微型 FP 腔窄带滤波器）、

ZL201711119157.6（专利名称：辐照环境用低暗计数单光子探测装置及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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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一项专有技术（自由空间实时量子密钥提取技术）的专利实施许可。专利

许可使用期限为 2年，许可费用入门费 20 万元，按实施专利技术（专利申请技

术）生产的产品销售净利润的 50%作为销售额提成。

销售额提成计算方式为：销售净利润=销售收入-制造成本-直接销售费用-

税费，公司向中科大提供该产品真实准确的销售额台账或数据。

公司将与中科大签订具体的实施许可合同对上述内容及其他条款进行约定，

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正常的业务往来，可以进一步发展

公司业务、丰富产品矩阵，巩固产品技术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与上述关

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共同发展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信誉。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重大依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国盾量子本次拟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并发表了意见，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国盾量子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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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技术实施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高 震 马 辉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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